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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2014年度毕业生就业工作实施奖励的

通   知

各系（中心）、各科室、各班级：

2014年我院圆满完成了2014届毕业生就业工作，为表彰先进，根据学院行政[2013]7号文件《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进一步推进就业工作的实施办法》规定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，决定对杨健、刘海霞、金建钰、陈恩清、陈旭微、章春和、朱江海等七位老师及就业专职人员给予奖励。

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
2015年1月25日
	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月25日印发


教师教育学院2014年度就业奖励
根据学院行政[2013]7号文件《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进一步推进就业工作的实施办法》规定，现对就业工作表现突出者进行奖励，具体奖励如下：

	班级
	班主任
	初次就业率
	考研
	奖励金额

	10教技本
	杨  健
	96.77%
	200
	1700

	10小教本(中文)
	刘海霞
	98.08%
	
	1500

	10小教本（科学）
	金建钰
	100%
	
	2000

	10学前本
	陈恩清
	100%
	
	2000

	10学前专(师范)1
	陈旭微
	100%
	
	2000

	10学前专(师范)2
	章春和
	100%
	
	2000

	10应用心理学
	朱江海
	
	600
	600

	　专职工作人员
	初次就业率95.75%，高于校平均
	3000


奖励措施

1、对班主任的奖励。班级初次就业率达到95%，给予该毕业班班主任1500元奖励，初次就业率达到100%，再奖励500元。班级每考上1名研究生（以录取就读为准），奖励班主任200元。

2、对专职就业负责科室的奖励。学院初次就业率达到学校平均值给予3000元奖励。

